
关于《昭苏县粮食经纪人业务管理服务
办法》的政策解读

《昭苏县粮食经纪人业务管理服务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现就相关内容解读如下：
1、 出台背景
为更好服务农民卖粮，维护粮食收购市场秩序，规范粮食经纪活动，促进粮食经纪人队伍的健康发展，根据《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办法。
2、 主要内容
本规定主要包括总则、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权利及义务、粮食经纪业务管理、服务与引导措施、附则等五个方面。
（1） 总则：明确粮食经纪人的名词解释和范围。
（二）粮食经纪人应具备的条件、权利及义务：明确粮食经纪人的应具备的条件、权利及义务。
[bookmark: _GoBack]（三）粮食经纪业务管理：明确粮食企业和经纪人签订合同的责任和义务；对粮食经营活动中的扰乱市场秩序行为、违法交易行为以及价格违法行为进行监督检查要求及违法违规处罚标准。粮食经纪人未按照规定备案或者提供虚假备案信息的，按照《粮食流通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给予行政处罚。  
（四）服务与引导措施：各乡（镇）人民政府要积极主动开展粮食收购的服务和引导工作，知悉本乡镇专门（兼职）从事粮食经纪工作人员信息，做好宣传教育工作及时提供本乡镇粮食经纪人相关信息资料；发改委记录并建立粮食经纪人登记台账；县域内各委托企业应在粮食收购前向发改委做好粮食收购登记备案工作；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农业农村局、发改委应组织粮食经纪人向农民宣传国家粮食政策，传递优质粮食品种、粮食产销形势等市场信息，引导生产，服务农民。
（五）附则：附则规定，自印发之日施行。
3、 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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